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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公司及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是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中国保监会”)于 2003 年 2 月 28 日签发的《关于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重组改制上市的批复》(保监复[2003]31 号)的批准，由中国人民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设立的。人保

集团将其所有商业财产保险业务，以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原有业

务”)注入本公司。本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7 日发行了 80 亿股面值为每股人民

币 1.00 元的内资国有普通股，作为人保集团注入原有业务的对价。 
 
本公司于 2003 年 11 月 6 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共发行

3,005,200,000 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1.00 元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其后于 2003
年 11 月 12 日进行超额配售，再发行 450,780,000 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1.00
元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在这两次发行的上市外资股中，有 314,180,000 股是从

原发行予人保集团的内资国有普通股转换而成的。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进行供股，按每 10 股配 1 股的比例向 H 股股东发行

345,598,000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的境外上市外资股，按每 10 股配 1 股的

比例向内资股股东发行 768,582,000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的内资股，并于

2012 年 3 月 5 日获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更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100000000038007，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2,255,980,000
元，注册办公地址为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 号楼。 
 
本公司于 2013 年 5 月进行供股。本公司以 2013 年 5 月 30 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按每 10 股获发 1.1 股供股股份之基准发行，分别以认购价为每股供股股份

港币 5.38 元和人民币 4.30 元发行了 4.18 亿股 H 股和 9.30 亿股内资股，并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获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更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 照 ， 注 册 号 为 100000000038007(4-1) ， 注 册 资 本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13,604,137,800 元，注册办公地址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进行供股。本公司以 2014 年 11 月 12 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按每 10 股获发 0.9 股供股股份之基准发行，分别以认购价为每股供股股份

港币 7.46 元和人民币 5.92 元发行了 3.80 亿股 H 股和 8.45 亿股内资股，并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获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更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 注 册 号 为 100000000038007(4-1) ， 注 册 资 本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14,828,510,202 元，注册办公地址未发生变化。 
 
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本公司增加股

本人民币 7,414,255,101 元，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每持有 10 股现有股份转

增 5 股 之 基 准 转 增 股 本 7,414,255,101 股 ， 变 更 后 股 本 为 人 民 币

22,242,765,3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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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公司及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续)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船舶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信用保证保

险、农业保险、社保业务、特殊风险保险等人民币及外币保险业务；与上述业

务相关的再保险业务；各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

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

和资金运用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本公司拥有五家子公司，分别从事保险代理、培训 IT 和商业服务、理赔代办和

物业管理。 
 
本公司的母公司和最终的控股公司均为人保集团。 
 
根据原中国保监会于 2006 年 6 月 7 日下发《关于核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等十家公司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通知》(保监

产险[2006]552 号)之批准，本公司获得经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

简称“交强险”)业务的资格。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根据原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交强险暂行办法》”)、《保险公司

费用分摊指引》、《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

知》、《关于加强交强险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本公司报备原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中国银保监会”)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多维核算实施办法(2018)》及下列附注三所列的主要会计政策而编

制，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报送的需要。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 2023
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以及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专

属负债状况。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上述本公司

向原中国银保监会报备的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是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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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3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

资产和负债；本专题财务报表未列示交强险业务的非专属资产。在实际操作

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4 坏账准备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

发生减值，则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

失，计入资产减值准备。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以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

值的应收款项，本公司将其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再按这些应

收账款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根据应收账款组合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的资产减值准备，反映了各组合

实际发生的减值损失，即各组合的账面价值超过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金额。

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

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5 保险合同准备金 
  
(1) 计量原则 
  
 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计量单元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计量单元，

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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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1) 计量原则(续) 
  
 预计未来现金流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

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指本

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包括：根据保险合

同承诺的保证利益；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管理保险合同

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

现金流入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

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

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的合理估计金额。 
  
 边际因素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

本公司在保险期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根据

自身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边际率。本公司

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包

括风险调整和剩余边际： 
 
(1) 本公司根据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确定适当的

风险调整，增加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金额。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

司重新计算风险调整金额，风险调整金额与上一资产负债表日余额之间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产生首日利得的，将其确认为剩余边际，作

为保险合同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发生首日损失的，将损失确认并计入当期

损益。在初始确认剩余边际后，以精算方法进行摊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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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1) 计量原则(续) 
  
 货币时间价值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值影响

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公司对于整体准备金的久期

低于 1 年的计量单位，不对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对于整体准备金的久期超过 1
年的计量单位，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

率，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不予以锁定。对于未来保

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影响的保险合同，根据与负债现金流出期限

和风险相当的市场利率确定折现率计算准备金。 
  
(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

准备金。 
 
本公司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以未赚保费法进行计量。按照未赚保费法，本公司于

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手续费、税金及附

加、保险保障基金、交强险救助基金以及承保人员的费用等获取成本后计提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初始确认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 1/365 法或合同期间保险

风险比例计提，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本公司采用多种方法，包括资本成本法、置信区间法及考虑市场数据后评估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并参照行业指导比例 3%确定风险边际。 
  
(3)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

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及理赔费用准备金；并在此基础上考虑边际贴现因素，计提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

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险事

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等合理的方法，以最终赔

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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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5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3) 未决赔款准备金(续)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索

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

数据等因素，采用链梯法、预期赔付率法及 Bornhuetter-Ferguson 法等方法，以最

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

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包括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及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

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 
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

估计金额为基础，按逐案预估法、比率分摊法等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本公司采用多种方法，包括资本成本法、置信区间法及参考市场数据后评估未决赔

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并参照行业指导比例 2.5%确定风险边际。 
  
(4) 保险责任准备金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对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

试，若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6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 2022 年 12 月 12 日起施行的《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令 2022 年第 7 号，原《保险保

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8 年第 2 号)已废止)的规定，保

险保障基金费率由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构成。本公司按照以下比例提取保险保

障基金：  
  
(1) 非投资型财产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财产保险，有保证收 益的，

按照业务收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纳； 
  
(2) 短期健康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长期健康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15%缴

纳； 
  
(3) 及非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按照保费收入的 0.8%缴纳，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有保证

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业务收入的 0.05%缴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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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6 保险保障基金(续)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行业总资产的 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7 交强险救助基金 
  
 本公司按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第 107 号)，《关于从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金[2010]17 号)和《关于贯彻落实《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金[2022]1 号)的规定计算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并缴入各地方交

强险救助基金特设专户。本公司按照交强险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交强险救

助基金：以省级为单位，救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上一年度支出金额 3 倍以上

的，本年度暂停提取。 
  
8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时予以确认。 
  
 保险业务收入 
  
 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

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保费收入金额

根据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 
  
 利息收入 
  
 按照他人使用本公司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代收代缴车船使用税手续费收入 
  
 代收代缴车船使用税手续费收入为本公司代税务部门向被保险人收取和缴纳车

船税后按照一定比例所取得的手续费收入，用于冲减当期经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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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9 赔款支出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以

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及其他归集于理赔部门的

费用。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

偿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时确认为追偿款，冲减当期赔款支出。 
 

10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本公司部分交强险业务的资金单独运用，并单独归集投资收益。对于其他未单

独运用的交强险业务资金，投资收益按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

的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根据《交强险暂行办法》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

费－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性支出－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

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未单独运用的交强险业务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交强险业务全部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交强险业务单独运用的资金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

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该资产初始取

得成本扣除已收回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

失后的余额。 
  

 

在确认减值损失后，期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

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可供出售权益

工具投资的减值损失转回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债务工具的减值损失

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参照投资收益的分摊

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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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11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

如交强险的手续费、税金及附加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原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

每单不高于 4%。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按增值税的

一定比例征收。上述费用及本公司所归集的人力资源费用、车辆使用费、修理

费、公杂费、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其他专属费用，乃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

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

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12 共同费用的分摊办法 

  
 2013 年度本公司为了满足差异化、精细化管理的需要，进一步提升会计核算和

经营分析能力，在 2006 年 10 月报备原中国保监会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费用分摊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对共同费用分摊办法进行细化修改，

制定并实施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维核算度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2013)”)。《实施细则》(2013)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报送原

中国保监会备案，并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获原中国保监会认可备案。2015 年度

交强险共同费用的分摊按《实施细则》(2013)进行核算。 
 
2015 年，本公司对《实施细则》(2013)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制定了《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维度核算实施办法》(2015)(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2015)”)，并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报送原中国保监会备案，《实施办法》

(2015)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2018 年 4 月 3 日，本公司为进一步满足

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和对外披露要求，在《实施办法》(2015)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印发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多维度核算实施办法》(2018)(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2018)”)，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并报送原中国银保监

会备案。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本公

司已按照新《实施办法》(2018)，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

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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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续) 
  
13 再保险 
  
 本年度，本公司对部分交强险业务做出了分保安排。 
  
 在确认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

确定分出保费及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在提取原

保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

合同的约定，估计再保险合同相关的现金流量并考虑相关风险边际与再保险手

续费，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相应准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

准备金资产。 
  
 在确定支付赔付款项金额或实际发生理赔费用而冲减原保险合同相应准备金余

额的当期，本公司冲减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同时，本公司按照相关再

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赔付成本，计入当期损

益。 
  
 在原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当期，本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

分出保费、摊回分保费用的调整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转销相关应收分

保准备金余额。 
  
作为再保险分出人，本公司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资产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

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分别列示，不相互抵销；将再保险合同形成的收入或费用

与有关原保险合同形成的费用或收入在损益表中也分别列示，不相互抵销。 
  
14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根据情形作出当

时最佳的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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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险业务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家庭用车 5,611,865   5,298,320 
 营业货车 778,097   767,424 
 非营业货车 433,485   381,520 
 营业客车 279,914   249,441 
 非营业客车 402,475   370,246 
 摩托车 194,423   165,731 
 特种车 167,840   164,045 
 拖拉机 10,863   12,507 
     
 合计 7,878,962  7,40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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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2 赔款支出    
     
 本公司交强险赔付支出列示如下：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赔付支出 6,012,246  5,219,484 
 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 

抢救费用 4 
 

7 
 追偿款收入 (9,985)  (7,520) 
     
 合计 6,002,265  5,211,971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实际垫付以及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

用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0.23 亿元(2022 年度：0.23 亿元)。本公司追偿款收入

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7.06 亿元(2022 年度：6.06 亿元)。 
  
3 税金及附加 
  
 本公司交强险税金及附加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家庭用车 28,241   26,131 
 营业货车 4,100   3,927 
 非营业货车 2,232   1,918 
 营业客车 1,393   1,215 
 非营业客车 1,998   1,788 
 摩托车 978   817 
 特种车 849   807 
 拖拉机 56   63 
     
 合计 39,847  3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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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4 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交强险保险保障基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家庭用车 41,145   27,466 
 营业货车 5,705   3,978 
 非营业货车 3,178   1,978 
 营业客车 2,052   1,293 
 非营业客车 2,951   1,919 
 摩托车 1,426   859 
 特种车 1,231   851 
 拖拉机 80   68 
     
 合计 57,768  38,412 

 
5 交强险救助基金 
  

 本公司交强险救助基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家庭用车 27,000   5,494 
 营业货车 4,340   (367) 
 非营业货车 1,746   624 
 营业客车 1,403   854 
 非营业客车 2,062   1,126 
 摩托车 538   314 
 特种车 831   414 
 拖拉机 (8)  74 
     
 合计 37,912  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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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6 经营费用 

  
 经营费用包括为交强险业务发生的专属费用和分摊给交强险业务的共同费用。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手续费 173,143  -   167,676 - 
 税金及附加 39,847  -   36,666 - 
 保险保障基金 57,768  -   38,412 - 
 交强险救助基金 37,912  -   8,533 - 
 摊回分保费用 (1,354) -   (1,361) - 
 资产减值损失 3,955 20    4,427 (87) 
 人力资源费用 579,938    220,060    671,345 174,569 
 资产占用费 1,357  16,171   2,748 17,176 
 办公及差旅费 960  813   1,594 474 
 业务推广及宣传费 310,750  5,235   304,866 6,330 
 外部监管费及税费 6,021  819   5,380 815 
 折旧摊销及租金 14,326  62,915   13,692 57,982 
 其他(1) 132,150   43,101    150,773 21,790 
       

 合计 1,356,773   349,134    1,404,751 279,049 
   
(1)  2023 年度，交强险的共同费用“其他”项中包含分摊至交强险的其他业务支出

人民币 0.31 亿元(2022 年度：其他业务收入人民币 1.8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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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投资收益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资金单独运用投资收益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7  2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7  26 
 债券利息收入 20,614  21,321 
 价差收益 973  2,598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9  (314) 
 减：资产减值损失 -  - 
 减：资产托管费和管理费 (429)  (414) 
 减：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 (1)  (2) 
     
 小计 21,250  23,240 
     
 资金非单独运用分摊的投资收益(2) 144,800    134,682 
     
 合计 166,050    157,922 
  
(1) 本公司对 2023 年度交强险资金单独运用情况下进行的投资中的其他投资资产

未计提或转回减值损失(2022 年度：无)。 
  
(2) 本公司 2023 年度交强险业务资金非单独运用部分分摊得到的投资收益中，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0.62 亿元(2022 年度：人民币 0.42 亿元)，持

有至到期投资减值损失人民币 0.03 亿元(2022 年度：人民币 0.13 亿元)，归入

贷款及应收款项类的投资减值损失人民币 0.44 亿元(2022 年度：转回人民币

0.03 亿元)。 
  
8 应收保费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1,113  1,304 
 减：坏账准备 (903)  (1,113) 
     
 净额 21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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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9 银行存款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银行存款均为存放于中国境内金融

机构之人民币存款。 
 

10 应收利息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的应收利息为应收银行存款、金融债券、政府债

券及企业债券的利息，其账龄均在 1 年以内。 
  
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 
  
 本公司 2023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归属于交强险资金单独运用

部分的金额为收益人民币 0.78 亿元(2022 年度：损失人民币 0.78 亿元)。交强险

业务资金未单独运用部分分摊得到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为损失人民

币 4.22 亿元(2022 年度：损失人民币 10.99 亿元)。 
  
12 或有负债情况 
  
 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除因本专题财务报表所载的交强险业务而存在的各种估

计及或有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13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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